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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6-019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

及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 年 6月 9日，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及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

的预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23年 8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船海装风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船海装”）100%股权、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船风电”）88.58%股权、厦门双瑞复材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洛阳双瑞风电

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瑞复材”）44.64%少数股权、中船海为（新疆）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为”）100%股权和中船凌久电气（武汉）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久电气”）10%少数股权。根据本次重组方案，公司与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具有关联关系的交易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对本次重组相关标的公司业绩情况

进行了相应承诺，业绩承诺期为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

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并在业绩承诺期满后，

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发生减值，业绩承诺方将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二、减值测试相关约定情况

根据“补偿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时，由甲方聘请的中介机

构依照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出

具《减值测试报告》。除非法律法规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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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结果（以下简称“期

末减值额”）以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

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交易对价-业绩承诺期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需扣除

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的影响）。

各补偿义务人期末减值额=期末减值额×各补偿义务人持有中国海装的股份

比例

如果各补偿义务人期末减值额>各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减值补偿条件”），则补偿义务人还需另行向上市公司补

偿差额部分。各补偿义务人就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各补偿义务人期末

减值额-各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为免疑义，前述“累计已补偿金额”包括累计已补偿股份按照对价股份发行

价格折算的补偿金额，即累计已补偿金额=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对价股份发行

价格+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若触发标的资产减值补偿条件，各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对价股份对甲方进行

补偿，各补偿义务人就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各

补偿义务人就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量=各补偿义务人就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应补

偿金额÷对价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若触发标的资产减值补偿条件时，如各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

偿的，不足部分应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计算公式为：

各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的现金金额＝各补偿义务人期末减值额－各补偿

义务人于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数额×对价股份发行价格－各补偿义务人于

业绩承诺期合计已补偿现金数额－补偿义务人因减值测试已补偿的股份数量×

对价股份发行价格。

各方确认，无论如何，各补偿义务人就业绩承诺资产及/或减值测试资产在

补偿期内的累计业绩承诺资产应补偿金额及/或减值测试资产应补偿金额、对外

转让资产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测试补偿金额之和不超过补偿义务人在本次

交易中就标的资产所获得的交易对价。”

三、业绩承诺期满后减值测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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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相关报告，与重组时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相比，各标的期末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标的

发股基准日
评估值（母
公司口径
100%股东
权益）

收购
比例
（%）

交易对价

2025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
（母公司口
径 100%股东

权益）

标的资产期
末评估值

（按股比）
减值金额

A B C=A*B D E=D*B F=E-C
中船海装 612,300.13 100 609,338.83 158,314.50 159,928.22 -449,410.60
中船风电 208,916.19 88.58 185,061.00 321,279.12 313,791.70 /
新疆海为 91,157.79 100 84,474.92 91,812.56 95,801.79 /
双瑞复材 97,964.18 44.64 39,544.47 149,635.84 48,235.69 /
凌久电气 13,393.50 10 1,339.35 11,419.94 1,234.49 -104.86

合计 1,023,731.79 - 919,758.56 732,461.96 618,991.89 -449,515.46
备注：标的资产评估值已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等对标的资产的影响

中船海装期末减值-449,410.60万元，凌久电气期末减值-104.86万元（按收

购比例），其他标的未发生减值。根据中船海装、凌久电气减值结果和已补偿情

况，已触发标的资产减值补偿条件，中船海装、凌久电气的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

对价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如各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不足部分应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

四、减值测试未完成的主要原因

中船海装业绩补偿期末出现较大幅度减值，主要系企业近年经营亏损持续累

积，导致账面净资产大幅下降。凌久电气因整体业务板块和经营业务调整，导致

本次期末评估值相比交易价格出现下降。

五、期末减值补偿方案

按照“补偿协议”约定，各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对价股份对公司进行补偿，

如各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分应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

具体补偿情况如下：

1. 各补偿义务人就发生减值标的公司应补偿情况

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减值测试结果，扣除 2023-2025年累计补偿金额，已触

发标的资产减值补偿条件。按照补偿协议约定计算，补偿义务人针对中船海装、

凌久电气减值情况，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合计为 199,529.19万元，折算成应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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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为 174,732,068股、现金补偿 1,208.30万元。

表 1：中船海装补偿义务人就中船海装减值测试应补偿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补偿义务人

原直
接所
持中
船海
装股
权比
例

（%）

期末减值
额

2023-20
25 年度
累计补
偿金额

补偿义务人
减值测试应
补偿金额

减值测试应
补偿股份
（股）

实际可补偿
股份（股）

现金补
偿

A B C=A-B
D=C*10000

/11.35
E

F=(A*10
000-B*1
1.35-E*1
1.35)/10
000

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
18.26 82,048.00 1,443.91 80,604.10 71,016,825 71,016,825 0

中国船舶集团

重庆船舶工业

有限公司

8.10 36,423.39 640.99 35,782.40 31,526,339 30,461,760 1,208.30

重庆前卫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4.83 21,710.12 382.06 21,328.06 18,791,239 18,791,239 0

洛阳双瑞科技

产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4.69 21,097.24 371.28 20,725.97 18,260,763 18,260,763 0

中船凌久科技

投资（武汉）

有限公司

3.06 13,760.02 242.15 13,517.87 11,910,017 11,910,017 0

重庆华渝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
2.64 11,865.81 208.82 11,657.00 10,270,482 10,270,482 0

中国船舶集团

汾西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

1.10 4,956.33 87.22 4,869.11 4,289,965 4,289,965 0

重庆齿轮箱有

限责任公司
0.83 3,717.25 65.42 3,651.83 3,217,474 3,217,474 0

重庆川东船舶

重工有限责任

公司

0.37 1,672.76 29.44 1,643.32 1,447,862 1,447,862 0

重庆江增重工

有限公司
0.25 1,115.17 19.63 1,095.55 965,242 965,242 0

重庆跃进机械

厂有限公司
0.25 1,115.17 19.63 1,095.55 965,242 965,2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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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 表格所列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

有不同。2. 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按照重组时发行价 11.35 元/股折算。3. 中国船舶集团重庆

船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船舶公司”）重组时因中船海装股权取得公司股份

31,026,509股，现金 14,170 万元，扣除 2023-2025年业绩补偿股份 564,749股，针对标的中

船海装所取得的股份剩余 30,461,760 股，重庆船舶公司持有的股份不足以支付本次减值测试

应补偿股份，不足部分则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即重庆船舶公司减值测试需补偿股份

30,461,760股，补偿现金 1,208.30万元。

表 2：凌久电气补偿义务人就凌久电气减值测试应补偿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补偿义务人

直接持有
凌久电气
股权比例
（%）

期末
减值
额

2023-2025
年度累计已
补偿金额

减值测试应
补偿金额

减值测试应补偿
股份（股）

A B C=A-B D=C*10000/11.35

中船凌久科技

投资（武汉）有

限公司

10 104.86 15.65 89.21 78,595

备注：1. 表格所列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

有不同。2. 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按照重组时发行价 11.35元/股折算。

2. 其他情况说明

2026年 5月 2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以下统称“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中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股东之间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6-014），重庆船舶公司、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川东船舶重工”）已将其持有的中船科技 21,910,000 股、1,978,774 股，

重庆红江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0.25 1,115.17 19.63 1,095.55 965,242 965,242 0

中船重工重庆

液压机电有限

公司

0.21 929.31 16.35 912.96 804,370 804,370 0

重庆长征重工

有限责任公司
0.17 743.45 13.08 730.37 643,495 643,495 0

中国船舶集团

长江科技有限

公司

0.17 743.45 13.08 730.37 643,495 643,495 0

合计 45.17 203,012.66 3,572.67 199,439.99 175,718,052 174,653,473 1,208.30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6-05-26/600072_20260526_UMQV.pdf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6-05-26/600072_20260526_UMQ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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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3,888,774股股份协议转让给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

投资”）。目前，重庆船舶公司持有中船科技股份 21,923,053股、川东船舶重工

持有中船科技股份 0股、中船投资持有中船科技股份增加至 54,603,806股。根据

转让三方约定，本次协议转让不改变重庆船舶公司、川东船舶重工涉及的公司业

绩承诺补偿责任和义务，如果重庆船舶公司、川东船舶重工在履行中船科技补偿

义务时，川东船舶重工应补偿股份由重庆船舶公司代其进行补偿，重庆船舶公司

将其持有的中船科技股份全部向中船科技补偿后，仍不足以支付重庆船舶公司、

川东船舶重工应当补偿股份数量时，不足部分中船投资将按照约定分别代重庆船

舶公司、川东船舶重工继续向中船科技进行补偿。

按照减值测试补偿情况，重庆船舶公司应当补偿股份 30,461,760 股，现金

1,208.30万元；川东船舶重工应当补偿股份 1,447,862股。扣除 2025年度业绩承

诺重庆船舶公司、川东船舶重工分别应补偿的 140,288股和 6,443 股股份后，重

庆船舶公司剩余中船科技股份 21,776,322股，不足以支付本次减值测试应补偿股

份，即重庆船舶公司将剩余的21,776,322股股份和现金1,208.30万元补偿完成后，

重庆船舶公司、川东船舶重工合计还剩余 10,133,300股的应补偿股份将由中船投

资代重庆船舶公司、川东船舶重工向公司进行补偿。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协议转让
完成后持
股情况

2025年度业
绩承诺应补

偿股份

完成 2025 年
度业绩补偿后

剩余股份

减值测试应补
偿股份

需由中船
投资代赔
股份数量

重庆船舶公司 21,923,053 140,288 21,776,322 30,461,760
10,133,300

川东船舶重工 0 6,443 0 1,447,862
备注：1. 2025年度业绩补偿事宜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

关补偿义务人合计需补偿股份 12,588,447 股。其中，重庆船舶公司应补偿股份 140,288股、

川东船舶重工应补偿股份 6,443股，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30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与致歉说明暨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6-012）。2. 川东船舶重工 2025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由重庆船舶公司代赔。

3. 期末减值测试各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情况

https://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6-04-30/600072_20260430_FZ6B.pdf
https://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6-04-30/600072_20260430_FZ6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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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情况，本次期末减值测试各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情况如下：

补偿义务人 实际应补偿股份（股） 现金补偿（万元）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71,016,825 0
中国船舶集团重庆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21,776,322 1,208.30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791,239 0
洛阳双瑞科技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260,763 0
中船凌久科技投资（武汉）有限公司 11,988,612 0

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0,270,482 0
中国船舶集团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4,289,965 0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3,217,474 0
重庆江增重工有限公司 965,242 0
重庆跃进机械厂有限公司 965,242 0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965,242 0

中船重工重庆液压机电有限公司 804,370 0
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643,495 0

中国船舶集团长江科技有限公司 643,495 0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0,133,300 0

合计 174,732,068 1,208.30
备注：1.上述应补偿股份不含 2025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2.中船投资为代重庆船舶

公司、川东船舶重工进行补偿。

4. 股份回购及注销安排

各补偿义务人期末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合计 174,732,068 股，公司将按照补

偿协议约定，分别以人民币 1元的价格予以回购并注销，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待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结合相关补偿义务人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的 12,588,447 股股份，公司将合计回购并注销股份共

187,320,515股。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期末减值补偿涉及的回购注销股份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中国船

舶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待 2025年度业绩补偿需回购的股份和本次期末减值补偿需回购的股份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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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份将由 1,500,649,709股变更为 1,313,329,194 股，注

册资本将由 1,500,649,709元变更为 1,313,329,194元。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1. 公司于 2026年 6月 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

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及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预案》。3

名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公司于 2026年 6月 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

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及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预案》。3名审

计委员会委员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 公司于 2026 年 6月 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

试情况及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预案》，关联董事李俊华、郑

松、孙伟军、任开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严臻、刘响东、彭诚信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 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0日


